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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2〕215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

全面统筹做好建筑工地常态化疫情防控

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、各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，根据当前建

筑工地疫情防控形势，为全面统筹做好建筑工地常态化疫情防

控、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推进复工复产

（一）　6月 1日起，本市所有建筑工地应全面推进复工复

产。绿色工地做到应复尽复，橙色工地和红色工地应全力推进

闭环清零，尽快恢复到绿色工地，实现复工复产。

（二）工地疫情防控小组按照“一工地一方案”原则，编

制复工方案，包括工地疫情防控专项方案、复工后施工组织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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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和应急处置预案等，明确人员管理、物资保障、组织实施、

应急处置等环节。

（三）建筑工地应根据《建筑工地疫情防控、复工复产和

安全生产自查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开展自查，不符合要求的及时

进行整改。

（四）建筑工地自查合格后，将《建筑工地复工方案》《建

筑工地疫情防控、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自查表》报送属地建设

管理部门、街镇备案，备案后即可复工。

二、严格抓好疫情防控

（一）建筑工地应参加属地安排的核酸、抗原检测，服从

属地管理。同时应满足非涉疫工地（绿色工地）每两天开展一

次核酸检测，涉疫工地（红色工地和橙色工地）每天开展一次

核酸检测，所有建筑工地不低于每天一次抗原检测的要求。

（二）建筑工地出入口门岗应设专人 24小时值守。对于所

有拟进入工地人员，须扫场所码或数字哨兵，并根据《进入建

筑工地人员管控要求》（详见附件 2）确定人员类型，实施不同

管控要求，健康码为红码的人员禁止进入工地。红色工地非必

要人员不进出，橙色工地临时隔离区内人员不得外出，临时隔

离区外人员如需离开工地，应向工地疫情防控小组报告后方可

离开。绿色工地人员可以在有管控条件下进出工地，出工地要

向工地疫情防控小组报告，再回工地要出示 48小时内核酸阴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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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，并现场加做即时抗原检测，结果为阴性方可进入。对于

符合条件的出院、出舱、出集中隔离点返回人员，各相关单位

应予以接收，不得设置障碍进行阻挠。

（三）建筑工地应在工地和生活区出入口、临时隔离区、

工程最高点（或塔吊处）等处安装视频监控，对已安装视频监

控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确保正常运转。各建筑工地

应将建筑工地监控视频信号接入市级和区级监管平台。

（四）建筑工地应将有劳务或劳动合同关系人员全数录入

实名制系统，并对现场人员进退场以及涉疫状态同步在实名制

系统中予以更新和标注。新进场人员进场前应先在系统中进行

实名制登记。

（五）其他疫情防控要求按照最新版《上海市建筑工地疫

情防控工作指南》执行。

三、严格做好工地疫情应急处置

（一）建筑工地应按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制定应急预案，明

确人员应急处置职责，做好应急物资准备。

（二）建筑工地应在复工准备阶段组织一次应急演练，选

择突发疫情状态作为应急演练科目场景，工地全员参加，确保

所有人员熟悉疫情防控应急各项流程措施，能够有序快速处置

疫情突发事件。

（三）工地出现涉疫突发事件时，要按照“第一时间发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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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时间隔离、第一时间转运、第一时间消杀”的总体要求，

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将涉疫人员第一时间安置进入临时隔离点，

第一时间将疫情突发事件信息上报属地街镇、区新冠肺炎防控

办和受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，第一时间配合疾控部门做好核酸

复核、流调、人员转运等管控措施。核酸阳性人员转运后，涉

及的相关场所由专业消毒人员第一时间实施终末消毒，并对工

地环境进行全面消杀。

（四）建筑工地发生疫情突发事件后，按照本市疫情防控

有关规定，隔离期满后应组织全员核酸检测，核酸检测结果全

部为阴性视为闭环清零。

四、严格抓好安全生产

（一）工地复工复产后，工程参建各方要认真落实各项安

全生产措施，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整改，确保生产过程安全、

有序、可控。

（二）工程参建各方要结合疫情防控迅速组织安全风险评

估研判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重点排查深基坑、起重机械、高

支模、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隐患，防范各

类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三）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合理安排施工计划，做到有序施

工、分散施工，严禁盲目抢工期行为。

（四）复工复产后，关键岗位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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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到岗到位、履职履责，不允许无管理人员在场条件下施工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安全交底工作，禁止

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擅自上岗作业。

五、严格落实四方责任

（一）建筑工地所有人员要严格执行相关疫情防控和安全

生产的各项规定，遵守建筑工地人员行为准则，做好个人防护。

（二）各参建单位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主体

责任，确保各项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措施到位，切实提高工人

居住和生活条件。

（三）属地街镇做好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、居住在工地

外人员的社区管理工作、物资保障工作、转运消杀工作等。

（四）市、区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建筑工地的行业指导

和监管。指导督促参建各方履行主体责任，协调、协助属地街

镇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

六、严格执法严肃处罚

（一）复工复产后，工程监督机构应及时开展建筑工地监

督检查，对疫情防控有重大漏洞、安全施工有重大隐患的，应

责令立即全面停工整改。

（二）对因疫情防控工作不力造成疫情爆发、外溢等严重

后果的，暂停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责任单位一年

内在沪参与土地招拍挂、工程招投标和承接新工程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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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违反本市建筑工程防疫管理相关规定的，参照《关

于疫情防控期间在本市实行建筑工程相关不良行为通报管理的

通知》（沪建建管〔2022〕197号）有关程序进行通报并按相关

规定扣除信用分。

七、其他

此前建筑工地疫情防控、复工复产有关要求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后续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发展，将适时优

化调整有关防控措施并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1.建筑工地疫情防控、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自查表

2.人员进入建筑工地管控要求

2022 年 6 月 1 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屋管理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2年6月1日印发


